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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社政 

請審議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本市辦理「103 年度保母托育管理與

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─地方政府專案人力及家庭托育費用補

助」7,601 萬 2,000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同意辦理。

103 年 1 月 22 日 

第 8 次會議 

同意辦理。

103.1.27 高市會社字第 102000506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謹提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本市辦理「103 年度保母托育管理與托

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─地方政府專案人力及家庭托育費用補助」 

7,601 萬 2,000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 102 年 12 月 11 日部授家字第 1020850393 號函

暨原內政部兒童局 102 年 5 月 31 日童托字第 1020008199 號函辦

理（如附件 1、2）。 

二、為協助父母雙方或單親（監護人）因就業致無法自行照顧家中未

滿 2 歲幼兒，而將幼兒送請本市社區保母系統之保母人員或合法

立案之托嬰中心照顧者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 年度賡續

補助地方政府專案人力及家庭托育費用辦理該計畫。 

三、為利是項業務順利執行，避免影響托育補助款發放期程，擬依該

部核定補助本府社會局 3 名專案人力經費 151 萬 2,000 元及原內

政部兒童局已估列補助本市家庭托育費用經費 7,450 萬元，合計

7,601 萬 2,000 元，依據 96 年 2 月 8 日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

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（如附件 3），擬請

准予先行墊付執行，再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補辦預

算，俾利 103 年度順利辦理是項計畫。   

四、檢附 103 年度獲中央補助款擬先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（如附

件 4）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04 年度

補辦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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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社政 

請審議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本市 102 年 10 至 12 月

「復康巴士油價差額補助計畫」，經費計新台幣 29 萬 2,000 元

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同意辦理。

103 年 1 月 22 日 

第 8 次會議 

同意辦理。

103.1.27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006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謹提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本市 102 年 10 至 12 月「復

康巴士油價差額補助計畫」，經費計新台幣 29 萬 2,000 元整，擬

先行墊付執行乙案，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」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

2 款規定，本案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

（如附件一）。 

二、本案係依據衛生福利部 102 年 12 月 16 日部授家字第 1020851320

號函（如附件二）辦理，由衛生福利部全額補助，辦理本市 102

年 10 至 12 月復康巴士油價差額補助計畫。 

三、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，擬依據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

處理要點」規定提請墊付，並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04 年

度補辦預算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2 年度接受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款擬先行墊

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1 份（如附件三）。 

辦 法：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列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辦 104 年

度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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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 102 年度獲公益彩券回饋金補助款 

擬先行墊付計畫明細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元 

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備註 

社會局 

102年10至12

月「復康巴士

油價差額補助

計畫」 

292,000 
衛生福

利部 

衛生福利部

公益彩券回

饋金補助金

額計 292,000
元，擬於 103

年度追加預

算 或 於 104

年度補辦預

算，並進行帳

務轉正。 

衛 生 福 利

部 102 年 12
月 16 日部

授 家 字 第
102085132
0 號函 

合計  292,000    

 

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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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社政 

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「高雄市六龜區寶山永久

屋配管工程」新台幣 37 萬 2,750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同意辦理。

103 年 1 月 22 日 

第 8 次會議 

同意辦理。

103.1.27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003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「高雄市六龜區寶山永久屋配管

工程」新台幣 37 萬 2,750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 年 12 月 10 日原民經字第 102 

0066049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原民會辦理「高雄市六龜區寶山

永久屋配管工程」經費新台幣 37 萬 2,750 元整。 

三、為利本（103）年度業務執行，擬採「墊付款」辦理，提請貴會審

議同意後動支，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，進

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（如附件）。 

辦 法：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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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社政 

請審議客家委員會補助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「2014 客庄 

12 大節慶～高雄客家文化節」活動經費 300 萬元整，擬先行墊付 

執行案。 

同意辦理。

103 年 1 月 22 日 

第 8 次會議 

同意辦理。

103.1.27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002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「2014 客庄 12 大節慶

～高雄客家文化節」活動經費 300 萬元整，請准採墊付款方式辦

理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客家委員會 102 年 11 月 15 日客會文字第 1020019346 號函

辦理。 

二、為彰顯客家文化意涵，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規劃於 103 年 11 月

份舉辦「2014 客庄 12 大節慶～高雄客家文化節」，並以客家婚

禮及田園音樂節等 2 項活動為主軸，融入客家風俗、音樂、語言、

產業及美食，藉以提升觀光旅遊效益，獲客家委員會補助 300 萬

元整。 

三、為期業務順利推動，上開新台幣 300 萬元補助款，擬先行墊付執

行，於 103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4 年度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

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2 月 31 日第 15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核定函影本乙份（如附件）。 

辦 法：審議經同意後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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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農林 

請審議經濟部核定市政府提送 103 年地方產業發展基金「高雄市

永安區產業升級與行銷輔導計畫」，擬請准予提列補助款新台幣

360 萬元墊付執行案。 

同意辦理。

103 年 1 月 22 日 

第 8 次會議 

同意辦理。

103.1.27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003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謹陳經濟部核定本府提送 103 年地方產業發展基金「高雄市永安

區產業升級與行銷輔導計畫」，擬請准予提列補助款新台幣 360

萬元墊付執行案，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經濟部 102 年 11 月 25 日經授企字第 10220396150 號函辦理

（附件一）。 

二、因旨揭計畫經濟部核定為 103 至 105 年計畫，總經費為新台幣 600

萬元，103 年執行經費新台幣 360 萬元，為利計畫順遂，本局擬先

行將補助款新台幣 360 萬元於明（103）年度提列墊付案墊付執行，

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3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度補辦 103 年

度需執行預算新台幣 360 萬元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2 年 12 月 31 日第 15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

表（附件二）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補助款新台幣 360 萬元，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，並

循下次預算程序補編列預算，以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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